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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七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

会议议程 

 
一、会议时间：2017 年 12 月 13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十三时三十分 

二、现场会议地点：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 838号（近潍坊路）上海齐

鲁万怡大酒店 3 楼 17 号会议室 

三、表决方式：现场及网络表决方式 

四、会议主持人：刘社梅董事长 

五、出席会议对象： 

1、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4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

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。因故不能出席会

议的股东，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与表决。 

2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六、会议内容： 

（一）审议关于公司对外投资及资产处置授权的议案 

（二）审议关于公司向银行等机构融资授权的议案 

（三）审议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关联交易授权的议案 

七、股东发言 

八、现场表决 

九、宣布表决结果 

十、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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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对外投资及资产处置授权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为提高决策效率，及时抓住市场机遇，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

公司董事会批准如下事项： 

1.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投资单笔金额不超过 3 亿元（含 3 亿元）。

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投资（新设公司、增资、收购等）、

债权投资（委托贷款、提供优先级资金等）。 

2.公司及子公司 1亿元（含 1 亿元）以下的资产处置事项。 

3.公司及子公司单笔委托理财金额不超过 2 亿元（含 2 亿元），

连续 12 个月累计委托理财金额不超过 12 亿元（含 12 亿元）。 

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投资及资产处置若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或属于

在一年内购买、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%

的事项不在上述授权范围内。 

上述授权事项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生效，有效期至股东大

会作出新的授权时止。 

上述关于公司对外投资及资产处置授权的议案，请予审议。 

 

 

 

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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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向银行等机构融资授权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为了公司进一步发展的需要，及时解决公司的资金需求，提高决

策效率，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批准如下事项： 

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机构融资（包括贷款、委托贷款、信托贷

款、引入资金作为优先级资金等）余额不超过 10亿元(含 10亿元)，

借款期限不超过三年（上述额度内任意一笔借款的最后还款日不超过

三年后的对应日），融资利率根据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及市场化定价原

则确定，并由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或反担保，并授权公

司董事长为上述融资、担保及反担保事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。 

上述授权事项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生效，有效期至股东大

会作出新的授权时止。 

上述关于向银行等机构融资的议案，请予审议。 

 

 

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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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关联交易授权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批

准如下事项： 

1.与关联方发生的共同投资余额（指公司出资部分）不超过 15

亿元(含 15 亿元)。 

2.向关联方购买、出售资产单笔金额不超过 3亿元（含 3 亿元）。 

3.向关联方借款（包括委托贷款、信托贷款、引入关联方资金作

为优先级等）余额不超过 15 亿元（含 15 亿元），借款期限不超过三

年（上述额度内任意一笔借款的最后还款日不超过三年后的对应日）；

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增信余额不超过 15 亿元（含 15 亿元），并由

公司为上述融资事项提供担保或反担保，并授权公司董事长为上述融

资、担保、反担保事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。 

关联交易中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或属于在一年内购买、出售重大资

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%的事项不在上述授权范围内。 

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及市场化定价原则。 

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信达投资有限公司须回避表

决。 

上述授权事项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生效，有效期至股东大

会作出新的授权时止。 

上述关于与关联方关联交易授权的议案，请予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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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○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


